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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区法院办公大楼外景

80年代后期区法院办公大楼外景



1 983年，区法院赵修亭(上图】、姚普强(中图)、董荣华(下图)分别担任审

判长，审理刑事案件



区法院审理民事案件。审判台上，左起：牟宏张祥民、王淑珍、李春秀

二被告^被晨



区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

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



1 988年10月1目部分

干警在新办公大楼顶楼举

行升国旗仪式

989年4月．审委会讨论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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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4年5月．首着统一制服的女法官

首着统一制服．法院干警及陪审员合影



6月，部分老同志与在职干警合影。C前排左起：焦慎、刘子美，刘青

杨亚西、黄志忠．后排左起：陈信群、陈永果、黄坤仲、程邦孝、周
启群、廖晶荣、朱宗值、张建中)

}，区法院在任院领导合影。(左起廖昌荣、程邦孝、陈永果

案江北区八民沃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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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
编纂地方志和专业志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

与法制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新世纪，举国

上下，安定团结，社会进步，经济发展。盛世修志，势在必行，既

是时代的要求，也是党和国家赋予修志工作者继承历史，服务当代，

造福后世的光荣使命。

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，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成立。其历史轨

迹，则依重庆市人民政权和行政区划的演变，沿革于四川省江北地

方法院与重庆地方法院，在重庆第二、七两区人民法庭的基础上建

立并逐步发展，尤以近十年，在审判业务、物质建设、法官队伍建

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。

《江北区法院志(1990年舨)》(下称《原院志》)，在中共江

北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在市、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

下，由中共江北区人民法院党组直接组织，历时两年有余，始得成

稿。《原院志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运用

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既简要追述了江北区法院成立



前后与其有关的历史概况，又较为详细的记述了区法院白成立到

1985年期间的建置沿革、法制建设与审判活动的发展变化和成就。

《原院志》成为区法院第一部历史纪实的综合性著述，起到了借鉴

历史，资政现实，教育干部，有益后世的作用。

时值建院50周年，为反映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

建设进程，彰显区法院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发展所作贡

献，展示区法院在审判业务、物质建设、法官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

的丰硕成果，经我院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在《原院志》基础上，

修改并增加1986---1992年度部分。

院志修改、增补工作的基本思路：保持《原院志》体例，修改、

补充；前33年内容基本不变，作文字修改、删减；增补至1992年

底(有的如机构演变、人员配备等则延至2001年底)。

我院院志工作由院长陈永果同志负总责，并组建工作班子。经

四个月紧张工作，终在5月院庆前补纂完成。

编纂法院志是一项陌生的工作，加之编辑时间仓促，水平与能

力所限，在院志中难免存在遗缺与不妥之处，敬请批评指正，以益

后继者。

陈永果

二00二年五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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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例

(一)本志编纂中，始终坚持以辨证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史观以

及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指导，坚

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志书编纂的体例和要求，力求思想性、

史实性和科学性的统一。

(二)本志本着“存史、教化、资治、兴利”和“重在于用"、

实事求是等原则，力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“两个文明"建设

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，力求如实而较详地记述本院建院

以来审判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，对有关数据与资料反复进行多方

查证和补求，力求真实、详尽和完备。

(三)本志采用志、表、图、记和语体文、记述体等体裁，以

志为主。全志分卷首和正文两部分。卷首包括编纂机构人员、序言、

凡例、图片和目录；正文附有关图表和案例于相应章节之后，以便

查阅和考证。引用重要史料时，按原文照录或摘录。

(四)本志按章、节、目、条、款(即节之下，分为“一”、“(一)”、

“l"、“(1)"层次编排和表述。

(五)本志根据编纂志书的体例和要求，结合本院历史事实的

实际，本着“生不立传"和“人物简介要具备简介条件和资料"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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